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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000023   证券简称: 深天地A   公告编号:2012—019 

 

深圳市天地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40%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转让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（甲方）拟与深圳市华粤豪霆投资有限公司（乙方、“华

粤豪霆公司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书”），将本

公司实际拥有的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地混凝土

公司”）40%的股权转让给乙方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陆佰肆拾万

元（￥2,640.00 万元）加上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期

间的净利润×40%。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属于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董事会概况及审批程序 

2012 年 7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。

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，亲自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 9 人。会议的

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做的决议合法有

效。会议审议通过了“关于转让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40%股权

的议案”。 

本次转让天地混凝土公司股权事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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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的批准，无需征得债权人及其他第三方同意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（1）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华粤豪霆投资有限公司 

（2）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（3）注册地：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惠翔苑 A 座 603 号 

（4）主要办公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4002 号圣廷苑酒店

B 座 2502-2506 

（5）法定代表人：郑振忠 

（6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贰仟万元 

（7）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40301104309675 

（8）主营业务：投资兴办实业；国内贸易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； 

建筑工程施工 

（9）主要股东：深圳市威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50% 

               深圳市豪霆投资有限公司      50% 

2、该公司与我公司及我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，也无造成我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其他关系。 

3、该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

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，深圳市华粤豪霆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

26,819,107.37 元，净资产 16,568,334.11 元，净利润-960,346.38 元。          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我公司所属子公司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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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%的股权。 

1、天地混凝土公司简介 

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是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（持股比例

100%），该公司于 1991 年 4 月 18 日在深圳市设立，公司注册地址为

深圳市南山区茶光路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,043 万元。公司主营业务

为生产、加工、购销商品混凝土及各类混凝土预制件产品，道路普通

货物运输。天地混凝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不存在质押、冻结情况。 

2、天地混凝土公司审计情况及主要财务会计资料 

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，本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

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地混凝土公司截至 2012 年 4

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“大华审字【2012】第 393

号”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，天地混凝

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序号 会计科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1 资产总额 196,641,841.70 224,870,465.83 

2 负债总额 163,049,725.12 188,821,209.78 

3 应收款项总额 141,206,229.45 161,373,211.47 

4 
或有事项涉及的

总额 
— — 

5 净资产 33,592,116.58 36,049,256.05 

序号 会计科目 2011 年度 2012 年 1-4 月 

6 营业收入 246,541,460.84 98,737,880.23 

7 营业利润 5,341,063.17 3,312,764.98 



 

 4 

8 净利润 4,130,795.08 2,457,139.47 

9 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4,307,661.86 9,641,178.57  

3、交易的评估情况 

按照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亦聘请了具有执行证

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

估价有限公司对天地混凝土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

进行了评估，出具了《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

所涉及的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》

（深国众联评报字【2012】第 3—021 号）。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基准

日为 2012 年 4 月 30 日；评估方法为：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。 

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天地混凝土公司资产负债表为基础，从资产

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。 

收益法则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—资产的

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。 

由于国家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政策，导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紧

张，不得不降低开发规模和力度，而天地混凝土公司的业务收入来源

与房地产开发商息息相关，受此影响，天地混凝土公司近年经营状况

波动很大，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测有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对收益法评估值

有影响，因此收益法评估无法真正体现天地混凝土公司的公允市场价

值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。 

评估结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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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，资产总额账面值 22,487.05 万

元，评估值 25,414.81 万元，评估增值 2,927.76 万元，增值率 13.02%； 

负债总额账面值 18,882.12 万元，评估值 18,882.12 万元，评估值

与账面值无差异； 

净资产账面值 3,604.93 万元，评估值 6,532.69 万元，评估增值

2,927.76 万元，增值率 81.22%。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评估基准日：2012 年 4 月 30 日 

被评估单位：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% 

A B C=B-A D=C/A× 100 

流动资产 1 17,875.92  19,665.93  1,790.01  10.01  

非流动资产 2 4,611.13  5,748.88 1,137.75 24.67 

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

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

长期应收款 5     

长期股权投资 6     

投资性房地产 7     

固定资产 8 3,606.80  4,141.90 535.10 14.84 

在建工程 9 4.00  4.00 0.00 0.00 

工程物资 10     

固定资产清理 11     

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 

油气资产 13     

无形资产 14 163.46  1,476.73 1,313.27 803.42 

开发支出 15     

商誉 16     

长期待摊费用 17 225.28  126.25 -99.03 -43.96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611.59  0.00 -611.59 -100.00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    

资产总计 20 22,487.05  25,414.81  2,927.76  13.02  

流动负债 21 18,690.30  18,690.30 0.00 0.00 

非流动负债 22 191.82  191.82 0.00 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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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总计 23 18,882.12  18,882.12 0.00 0.00 

净 资 产 24 3,604.93  6,532.69  2,927.76  81.22 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成交金额 
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依据《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

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同意将其在“天地混凝土公司”所拥有的 40%的

股权以人民币 2,640.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仟陆佰肆拾万元整）加

上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净利润×40%的价格

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甲方在“天地混凝土公司”所拥

有的 40%的股权。 

2、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

乙方于协议书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

甲方。 

3、生效条件及过户时间 

协议书经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，双方于协议书生效后三

十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4、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价格系参考前述审计及评估所确认的价格后协商确定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的目的 

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茶光路，其资

产主要构成为天地混凝土搅拌站、横岗混凝土搅拌站及位于茶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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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的工业用地及无形资产。鉴于茶光路地块已被深圳市政府列为

高新技术产业带，今后该区域的产业必然为高新技术产业，因此

混凝土搅拌站搬迁势成必然，升级改造该地块已经是当务之急。 

根据公司目前现有产业配置及资源，尚无条件单独成立高新

技术企业。为有效盘活天地混凝土公司所拥有的茶光路地块，确保

公司在该地块的长期收益，公司以转让天地混凝土公司部分股权的形

式，实现与华粤豪霆公司的合作，通过共同引进高科技项目的方式升

级改造该地块，实现天地混凝土公司资产的有效增值，妥善解决历史

遗留问题。 

2、本次交易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我公司持有天地混凝土公司 60%的股权，仍绝

对控制该公司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

公司投资会计处理的复函》（财会便[2009]14 号）的规定，出售价款

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将计入资本公

积，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损益不产生影响。 

3、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 

本次合作是公司与华粤豪霆公司的第二次合作，鉴于对该公司前

期履约能力的调查以及对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信状况的了解，董

事会认为其具有支付能力，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我公司仍绝对控

股天地混凝土公司，因此，本次交易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

内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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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本公司与深圳市华粤豪霆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 

议书》； 

4、《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深圳 

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深国众联评报

字【2012】第 3—021号）； 

5、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审计报告（大华审字【2012】393 

号）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




